附件3

2026年度重庆市药品流通环节
日常检查计划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药品经营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等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日常检查计划。
一、检查主体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检查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药品经营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药品流通检查管理细则（试行）》等有关法规文件。
三、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四、检查事项
对药品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对疫苗储存配送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监督检查；对从事药品网络交易的第三方平台的监督检查；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对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检查。
五、检查对象及频次
（一）对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检查，每半年开展一次检查；
（二）对冷藏冷冻药品、血液制品、细胞治疗类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经营企业检查，每年开展一次检查；
（三）对第一项、第二项以外的药品经营企业，每年确定一定比例开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三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经营企业全部进行检查，对开展多仓协同、异地委托储存、异地设库的药品经营企业，必要时对其药品仓储情况开展延伸检查；
（四）对上一年度新开办的药品经营企业实施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一次；
[bookmark: _GoBack]（五）对接收、储存疫苗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执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情况进行检查，每年开展一次检查；
（六）每年确定一定比例医疗机构，对其购进、验收、储存药品管理情况进行检查，三年内对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全部进行检查；
（七）在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备案后3个月内，组织对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并每年开展一次检查，引导企业合法有序开展经营；
（八）每年确定一定比例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对其执行药品GSP储存，运输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三年内对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全部进行检查。
对药品流通环节相关企业（单位）进行许可检查，有因检查，整改复核，抽样检验，投诉举报，稽查办案，上级交办，上级工作文件要求，抽检不合格，召回，外省市协查互查，其他机关移送线索等工作中涉及的监督检查，根据监管实际开展，不列入检查计划频次。法律法规规章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统筹领导，提高监管效能。各单位要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分工、工作目标、检查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监督检查计划，全面落实药品流通环节监督检查任务，切实有效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有关规定，严格规范涉企检查，统筹协调各类监督检查，可以把日常检查、符合性检查与许可中换证、变更相关检查结合，既要确保监督检查覆盖率以及检查质量、检查效果，又要防止重复检查，尽量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二）强化风险研判，加大查处力度。各单位要积极开展风险分析、风险会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持续加大对重点对象、重点品种、关键环节的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及时控制风险、化解风险；对存在的违规行为要责令整改，督促整改，跟踪复查；对违法行为应立案的，要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三）规范检查工作，完善监管档案。各单位要规范监督检查行为，严格依法依规开展监督检查。检查任务将通过“渝药安”药品流通监管系统下派，各单位要按要求及时将检查情况录入系统。要建立完善监管对象档案，做到“一企一档”，信息完整。要将监督检查与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强化药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做到检查一家、规范一家，教育一片、带动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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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药品经营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等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日常检查计划。


 


一、


检查主体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


检查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药品经营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流通检查管理


细则（试行）》


等有关法规文件。


 


三、


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四、


检查事项


 


对药品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对疫苗储存配送企业、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的监督检查；对


从事药品网络交易的第三方平台的


监


督检查；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对


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检查


。


 


五、


检查对象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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